山西省城乡规划领域基层政务公开

实施办法（试行）
开展城乡规划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是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具体措施。《实施办法》将城乡规划操作性的原则目录化，易于基层对标实施，便于社会公众查询使用。各级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推进城乡规划领域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中应发挥好指导、监督、评估等作用。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和规范城乡规划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工作，保障公众依法参与和监督城乡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维护公共利益和自身合法权益，强化廉政风险防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城乡规划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城乡规划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乡规划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对城乡规划有关信息进行公开，便于公众知晓、接受公众监督的行政行为。

　　第四条 城乡规划领域基层政务公开的内容包括城乡规划的组织编制、修改、实施规划许可、违法规划行为查处等行政行为中依法应当公开的信息。

　　第五条 城乡规划公开包括城乡规划政务信息的公开、城乡规划及其修改的批后公布、实施规划许可的批后公告和违反规划行为查处的信息公布等。

城乡规划公开有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等方式。主动公开的，按照本办法规定执行；依申请公开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山西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和修改的城乡规划的公开，由本级人民政府及其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负责。城乡规划实施的公开由负责实施的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依法负责。违反规划行为查处的公开由市、县人民政府承担城乡规划监督检查职能的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依法负责。

第七条 城乡规划公开的信息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批准的，未经批准不得发布，城乡规划公开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八条 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各级城乡规划公开主体申请获取相关信息。

　　第九条 制定、修改城乡规划时，应当充分考虑公众和利害关系人反馈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

第二章 城乡规划政务信息公开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将经批准的、在规划期内正在实施的城乡规划及其重大变更，通过政府网站、展示厅等方式向社会公开。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应当将依法负责的城乡规划行政审批事项及其设定依据、办事程序、需提交的材料和办理时限等内容通过网站、办事大厅等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城乡规划管理职责、接受公众咨询监督、违反规划行为投诉举报的方式通过网站、公告牌等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城乡规划制定的公开
第十三条 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的城市（镇）总体规划和独立产业用地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乡规划、实用性村庄规划以及以上规划的修改，应当在批准后予以公开。

第十四条 在城乡规划组织编制过程中出现较大意见分歧或者规划涉及直接影响公众安全及公共健康等特殊情况下，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可以采取召开座谈会、论证会或者听证会等方式听取意见。

第十五条 城乡规划制定批后公布的内容应包括规划批准文件、规划文本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图纸等。

第十六条 城乡规划及重大变更自批准后二十日内应当向社会公告，运用政府网站和固定场所进行批后公布的，批后公布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

城乡规划实施的公开
第十七条 市、县人民政府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将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总平面图予以批前公开。公开内容还应当包括拟建项目所在地块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及规划控制要求，拟建项目与相邻住宅、托幼、学校、医院病房等有日照要求和建筑相邻要求的，还应当包括日照标准的情况。

第十八条 市、县人民政府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将经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图予以批后公布。

第十九条 市、县人民政府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对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总平面图进行修改，应当依法将修改理由、拟修改的内容以及修改前后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图予以公开，必要时可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第二十条 建设项目许可及其变更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的重大利益关系的，市、县人民政府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在作出许可及其变更决定前，应当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时可采取召开座谈会、听证会等方式，征询利害关系人意见。

第二十一条 在建设项目开工前，市、县人民政府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应监督建设单位在施工现场设置建设项目工程规划许可公告牌，公开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建设规模等规划许可内容和经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图；同时公开监管机构、监管人员及其联系方式。建设项目工程规划许可公告牌应按照建设项目所在地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格式制作，自建设项目开工前设置，到建设项目规划核实合格后为止。

第二十二条 城乡规划实施公开时间为：

　　（一）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图及其变更批前公开时间应当不少于七日；

（二）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图及其变更的批后公布时间自批后到建设项目规划核实合格后为止。
　　  

第五章 违法规划行为查处的公开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有关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行为应依法进行查处，并将查处结果依法公开。

第二十四条 违反规划行为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信息有关信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应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七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布，至行政处罚执行完毕止。

城乡规划公开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第二十五条 上级人民政府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对下级人民政府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开展公开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各级人民政府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设立投诉信箱和投诉电话，受理有关城乡规划公开工作的投诉，并对投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及时纠正公开过程中的不当行为。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执行。
